
 

嘉文花園  

外牆搭棚申請表  

業主(代表)姓名 :     

所屬單位 :     

聯絡電話 :     

搭棚承辦商名稱 :     

搭棚承辦商地址 :     

工程負責人姓名 :   証件號碼   :  

聯絡電話 :   保險單號碼 :  

棚架操作期間 :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棚架安全工作指引及守則  
* 棚架必須由曾受足夠訓練並有足夠經驗的工人及在一名合資格人士監督下搭建、更改或拆卸； 

* 工作人員於棚架工作時必須配戴安全吊帶，而安全吊帶必須繫於牢固的物體或獨立救生繩上，不可隨意繫於窗框，

窗鉸或任何不穏固的繫穏物上； 

* 棚架的工作位置，必須設置適當及密鋪的工作台； 

* 須搭建安全上落設備，以便工人進出棚架上工作台和樓宇之間； 

* 棚架在搭建完成後，合資格人士須檢查棚架繫穩系統及棚架，並根據建築地盤（安全）條例，簽發 ՙ表格五՚ 証明

棚架安全，方可交付使用； 

* 於棚架開始使用十四天內或經歷惡劣天氣後，均須由合資格人士重新檢查棚架繫穩系統及棚架，並再次簽發 ՙ表

格五՚ 以証明棚架可安全使用； 

* 合資格人士須經常檢查維修整個棚架繫穩系統及棚架，若發現棚架強度及穩固性有任何不妥，應即時向管理人員

報告及採取適當措施改善； 

* 由合資格人士所簽發 ՙ表格五՚，必須展示於棚架當眼位置及按時更新； 

* 於棚架的地面位置，必須圍封及設有警告告示； 

* 當拆卸棚架前，必須清除所有在棚架上的廢料及廢物； 

* 執修棚釘位必依照以下要點： 

i. 將凸出之棚釘打平或剷平，並以玻璃膠填滿至合適； 

ii. 更換被棚釘打裂之外牆磚； 

* 必須就有關工程購買合適的第三者責任保險，並將副本呈交管理處存檔，以保障大廈業主免受相關責任。 

註：管理處有權隨修改此棚架安全工作指引及守則。 

 

本人                      （姓名正階）已閱讀及完全明白上述指引及守則，倘有違反上述要求，本人願意被立即

終止有關工程，並將一切構建物回復原狀。若本人未能辦妥至管理處滿意水平，管理處有權循任何合法途徑向本人追

究所有責任及因而產生之一切費用。 

 

業主（代表）簽署 ：   日期 ：  

承辦商薟署 ：   日期 ：  



 

棚架工程 -委任合資格人士  

 

此委任書是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及其附屬規例），由東主⁄僱主⁄承辦商書面委任及授權有

關金屬棚架工程合資格人士： 

 

東主⁄僱主⁄承辦商 ：  

工程名稱⁄棚架位置 ：  

金屬棚架⁄竹棚架合資格人士姓名 ：  

實質訓練（須提交証明文件或証書）   ： 金屬棚架⁄竹棚架經驗 ： 

金屬棚架合資格人士指引 - 根據勞工處發出的（金屬棚架工作安全守則） 

1. 已完成金棚架工作全日制訓練⁄課程⁄計劃，並具備 4 年或以上經驗；或 

2. 具備土木結構工程高級証書及金屬棚架工作全日制訓練⁄課程⁄計劃，並具備 1 年或以上經

驗； 

3. 建造業議會舉辦的金屬棚架工藝技能測試中取得合格的成績，並具備 4 年或以上經驗。 

竹棚架合資格人士指引 - 根據勞工處發出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 

1. 已完成正式的竹棚工作訓練，例如竹棚工學徒訓練，或建造業議會舉辦的一年全日制建造

棚架科基本工藝課程，或已在建造業議會訓練學院舉辦的竹棚工技能測試中取得合格的成

績。 

2. 具備十年或以上的竹棚架工作經驗（包括在正式訓練期間所取得的經驗）。 

合資格人士的職責 

能閱讀理解棚架計劃書、設計圖、規格及棚架施工方法說明書，並有足夠能力監督棚架工程及證

實棚架的安全性。此合資格人士的職責為上述工程直接監督棚架的架設、擴建、更改及拆卸工作，

根據〈建築地盤（安全）規例〉定期檢查上述（本公司）所屬的棚架及簽發檢查報告（表格五）。

此合資格人士亦被授權於上述工程可採取即時措施去消除任何現存及可預見的潛在危險。 

聲明：該合資格人士，已具備實質訓練實際經驗（經驗包括訓練期間取得），並有足夠能力執行

其職責。被委任的合資格人士已清楚了解，並會執行上合資格人士的職責。 

   

簽署  簽署公司印章 

被委任的合資格人士  東主⁄僱主⁄承辦商代表⁄負責人 

  

姓名：   姓名：  

日期：   日期：  
 



 

操守守則 -處理棚架工作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指引操守守則撮要（生效日期：2022 年 7 月 29 日） 

 

物管公司處理個別單位自行進行的棚架工作  

 

守則：C(1) 物業個別單位自行進行建築工程而涉及棚架工作時，持牌物管公司須處理就有關

單位搭建棚架的申請（申請），並須：  

(a) 制訂申請條款及程序（如沒有業主組織)；或  

(b) 與業主組織（如有）就申請條款及程序作出協定 12。 

 

________ 
12 協定不應影響持牌物管公司作為物業的經理人按《建管條例》或相關物業的公契行事。「經理人」一詞的定義與《建管條

例》第 34D 條所述的「經理人」相同。 

 

守則：C(2) 持牌物管公司須提醒個別單位的業戶或其授權人就其聘用承辦商進行建築工程而涉

及棚架工作時，有關單位的業戶或其授權人須確保其承辦商：  

(a) 按訂立的棚架工作合約條款行事；  

(b) 按相關法例⁄附屬法例及相關機構發出的指引行事；  

(c) 在合理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在有關施工地方提供適當和足夠的安全進出口並

妥為維修該等出入口； 

(d) 採取足夠的步驟防止任何人在有關施工地方從高度不少於 2 米之處墮下； 

(e) 安排相關棚架由曾受訓練的工人於合資格的人士的指示及直接監督下搭建；  

(f) 於相關棚架在首次使用前、經過擴建或更改後、經歷天氣情況、及其後每次使

用前的 14 天內，安排合資格人士作出檢查，並按相關規定作出報告； 

(g) 為相關棚架工作購買有效保險（包括僱員補償保險）；及 

(h) 於相關棚架在首次使用前，及其後適時檢視負責檢查相關棚架的合資格人士按

規定作出的報告。 

 

 

   

簽署  簽署公司印章 

被委任的合資格人士  
東主⁄僱主⁄承辦商代表⁄負責人 

  

姓名：   姓名：  

日期：   日期：  

 

https://www.pmsa.org.hk/wp-content/uploads/13.-%E6%93%8D%E5%AE%88%E5%AE%88%E5%89%87_%E8%99%95%E7%90%86%E6%A3%9A%E6%9E%B6%E5%B7%A5%E4%BD%9C_%E7%B9%81%E4%B8%AD.pdf

